山西省“十四五”生态退化地区

绿色发展实施方案

根据国家《“十四五”生态退化地区绿色发展实施方案》，为抓好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流失山西片区（以下简称“片区”）生态保护和经济转型工作，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基本原则
坚持保护优先，系统修复。遵循自然生态系统演替规律，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加快破解生态退化地区面临的突出问题，加快修复受损的自然生态系统， 
坚持优化布局，绿色发展。在严格保护好自然资源和改善地区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片区的自然资源禀赋，优化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格局，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坚持以人为本，生态富民。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加快改善当地基本公共服务条件，努力增加片区群众收入，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坚持改革创新，健全机制。把生态保护修复与区域协调发展统筹结合，推动生态保护和建设机制创新，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积极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创新模式，不断增强片区发展活力。

    （二）实施范围
    忻州市（6个）：神池县、五寨县、岢岚县、河曲县、保德县、偏关县；临汾市（7个）：吉县、隰县、蒲县、乡宁县、大宁县、永和县、汾西县；吕梁市（5个）：临县、兴县、中阳县、柳林县、石楼县。

    （三）主要目标

到2025年，18县面临的突出生态问题得到基本遏制，区域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县城综合承载能力明显增强，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城乡人居环境得到改善，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实现动态平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性局面基本形成。

二、主要任务

（一）推进片区综合治理
推进生态修复建设。以黄河流域为重点，构筑黄河流域生态防护屏障，因地制宜采取人工造林种草、退化林修复、草原改良、森林抚育等多种措施，科学推进吕梁山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省级黄河和黄河流域防护林屏障建设等工程，加快推进生态退化区域修复治理，提高森林覆盖率和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积极开展森林城市和森林乡村建设，推进沙化土地区域植被恢复与保护，加大未成林管护力度。有序推进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加强矿山废水、粉尘、固体废弃物等污染综合防治，最大程度地减轻开发利用活动对矿山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和破坏。（责任单位：省林草局、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发展改革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实施土地综合整治、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农田水利重点县和项目县建设等工程，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因地制宜修筑梯田，完善农田水利配套设施，实现粮食产能提升和绿色发展相协调，增强农田防灾抗灾减灾能力。（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和淤地坝建设。推进吕梁山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实施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因地制宜建设生态清洁小流域，持续助力“一泓清水入黄河”。在吕梁山区持续实施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黄土高原塬面保护等工程建设，巩固水土保持生态治理成果。在条件适宜的沟道，积极推进淤地坝建设、探索开展淤地坝信息监测工作，逐步实现对重要淤地坝的信息化管理。（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水利厅、省生态环境厅、省林草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推动生态退化地区绿色发展

大力发展光伏产业。依托采煤沉陷区、盐碱地、荒山荒坡等区域，重点建设晋西沿黄百里风光基地，统筹考虑忻州、吕梁、临汾等地的资源、土地、电网等沿黄区域建设条件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落实黄河“几”字湾清洁能源基地战略，提高区域高载能产业用能绿色化水平。在不占用耕地的前提下，鼓励市县因地制宜积极探索“板下种植、板间养殖、固沙保土”的立体发展模式，巩固光伏脱贫工程成果。（责任单位：省能源局、省自然资源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林草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有序发展风电产业。在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等负荷中心周边地区，积极推进风电分布式开发。重点推广应用低风速风电技术，合理利用山地丘陵等土地资源，在符合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前提下，因地制宜推进风电就地就近开发。创新风电投资建设模式和土地利用机制，大力推进乡村风电开发。（责任单位：省能源局、省自然资源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林草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稳步发展生物质资源。优化生物质发电开发布局，稳步发展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有序发展农林生物质发电和沼气发电。有序发展生物质热电联产，开展农林生物质供暖供热示范，为具备资源条件的县城、人口集中的乡村提供居民供暖，为中小工业园区集中供热。在粮食主产区、林业三剩物富集区、畜禽养殖集中区等种植养殖大县，积极推进规模化的生物天然气示范工程，形成并入天然气管网、城市燃气管网以及车辆用气、锅炉燃料、发电等多元应用模式。（责任单位：省能源局、省住建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林草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大力发展优质、生态、品牌农牧业。立足打造极具特色和竞争力的山西有机旱作农产品品牌集群，打造“有机旱作·晋品”省域农业品牌形象，打造吕梁山区杂粮、晋西北谷子和马铃薯、晋北油料、临汾小麦等优质农产品原材料生产基地。坚持市场导向，严把产品质量关，用品牌占领市场和引领生产，扎实推进农产品“三品一标”，培育功能农产品品牌和区域品牌，推动“晋字号”农产品品牌建设。（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高质量发展绿色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依托乡村特色优势资源，集中力量建设规模适中、带动力强的产业集聚区，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培育产业集群。积极发展酿品、乳品、果品、肉制品等绿色食品加工业。培育壮大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扩大精深加工规模，提升产品品质，全力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

融合发展做强生态文旅产业。推动沿黄生态文旅项目提档升级，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加快推动旅游产业化，促进旅游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山西段）建设，深入推动大碛口、偏关老牛湾、河曲西口古渡综合旅游区建设，重点建设岢岚县宋家沟村、永和县西厢村标杆性乡村旅游示范村，培育一批富有山西特色的旅游民宿。（责任单位：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农业农村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积极推进国土绿化行动，推动森林、草原、河流、湖泊休养生息，提高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开展森林、湿地、草原等各类碳库全覆盖专项监测，建立健全碳汇数据库，支持碳汇项目积极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积极拓宽投融资渠道，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责任单位：省林草局、省生态环境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推进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多元化发展，充分发挥生态保护补偿试点县工作，加快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建立水能资源开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水权交易机制、排污权交易机制，落实国家绿色产品认证制度，加大绿色金融支持生态保护力度。加快推进法治建设，不断推进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化和法制化。市县要科学划定禁牧、休牧、休耕区域，维护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责任单位：省生态环境厅、省自然资源厅、省财政厅、省司法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加强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落实环保制度。严格按照环评分类管理名录的规定，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等制度，更好地发挥环评制度从源头防范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作用，积极推进项目建设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保障环境质量。（责任单位：省生态环境厅）

强化施工管理。在项目建设中，组织专家科学论证，采用更加环保、节能的设计方案，优选各类设备。施工过程中注重工程安全，防止和减少环境污染，加强工程监测预警及沿线敏感点的环境跟踪监测，严格执行环保措施，减少各种废渣、废水和废气及噪声的产生，做到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责任单位：省生态环境厅）

加强技术革新。风电、光伏、生物质能源发电等作业，应积极优先选用成熟的科研成果，研发和使用环保型催化剂，争取从根本上减轻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有害生物防治等活动，应采用对生态环境影响最小的防治技术。有关种植工程中产生的塑料薄膜、化纤编织袋等废包装材料应妥善收集、回收利用，并做好土壤环境跟踪监测。（责任单位：省能源局、省农业农村厅、省生态环境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省直有关部门要根据职能分工，加强工作指导和协调，加大支持力度，细化具体政策措施。有关市是本区域生态退化地区绿色发展的责任主体和实施主体，要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细化工作任务，制定实施方案。有关县负责具体任务的落实，要积极主动作为，结合当地实际抓好各项工作的组织实施。

（二）完善支持政策。生态保护修复项目要做好与《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及相关专项规划的衔接，统筹推进任务和项目实施，避免重复建设。按照事权与支出相适应的原则，加强片区生态修复工作经费保障，鼓励社会资本按市场化原则参与生态修复领域，集中开展重大工程建设，形成资金投入合力。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

（三）严格监督评估。省级有关部门与市级政府探索建立片区生态修复工程建设成效评估体系，结合各部门职能抓好重点任务的细化分解，切实保障生态修复工程建设高质量推进。积极建立健全第三方评估、巡查、审计制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加强宣传报道，增强舆论监督。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严格实行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规范工程建设，加强工程实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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